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930號

上  訴  人  翁勝義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

年7月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原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案

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54、3883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

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翁勝義部分之不當有罪判

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

10所示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其中編號4、10為未遂）

各罪刑，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2月，科罰金新臺幣（下

同）520萬元，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暨相關沒收、

追徵。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竊取行為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是否已移入自己

實力支配之下為標準。如行為人已將他人之物移歸自己所

持，即應認竊取行為已既遂，然行為人是否破壞原持有狀

態，並進而建立自己持有支配狀態，應審酌行為人之具體手

法、竊取標的之重量大小，及其所處現場環境等節，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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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同之判斷，已著手破壞或改變原支配狀態，並不必然等

於行為人自己持有支配關係已產生而達既遂。原判決已說明

本案上訴人與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邱建中等人並非砍伐生

長中林木（檜木），而是將倒伏林木以人力、繩索等工具移

至溪流中，讓林木順流而下後，再搬運上車載離下游現場，

是以，當上訴人等進入上游林區，搜尋並物色得欲竊取之大

型倒伏林木，且開始進行移置時，已然對森林主產物遭竊製

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應認其等已著手於行竊該等倒伏林

木，並破壞原有林木所在狀態，但此時因林木體積巨大而非

人力可進行搬運，其等選擇讓林木順流而下，即與已將竊得

林木搬運上車而能持續載運離開現場之既遂情形不同（如上

車後甫起運即適遇員警盤查，仍屬既遂）。本案須視順流而

下之林木是否有遇天然環境障礙及上訴人等能否排除障礙而

定，如無障礙或上訴人等已排除障礙，上訴人等方能自下游

處取得順流而下之林木，而建立自己之持有支配關係，倘中

途遇到天然環境因素之障礙，如卡在石縫或被水流吸住仍卡

在國有林地範圍內溪流中，且上訴人等未能加以排除，此時

與林木初始倒伏在上游林區或溪裡之原始狀態類同，且仍在

森林內，上訴人等仍無法在下游處進行搬運，自應認定上訴

人等仍未能實際持有支配該等卡在溪流中之林木，該等林木

既然尚未移歸上訴人等所持有，其等該次竊取林木之犯行，

依據前揭說明，尚屬障礙未遂等旨；復就所確認之事實，敘

明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9共8次，均有至少2人以上實際上

山竊取倒伏之檜木，且已順流而下致令其等得以用車輛運送

至倉庫給上訴人，上訴人並已支付對價，核上訴人該8次所

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1項第4款、第6款

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另就附表一編號4、10共2次，

邱建中、柯石山（以上2人均經判刑確定）雖已著手於將竊

取之檜木推入溪流中，但未能排除環境障礙致檜木無法順流

而下，亦尚未使用車輛在下游處接應，上訴人等就此2次之

犯行仍止於未遂，是上訴人該2次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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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2條第3項、第2項、第1項第4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

木未遂罪。又上訴人與實際上山之邱建中等人共同竊取國有

林地內倒伏檜木之犯罪模式，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載共1

0次，其中8次得手檜木上訴人已支付對價，另2次因未能得

手而未支付對價，從而上訴人雖均未陪同上山，然該10次犯

行於事前、事中皆有參與、謀劃而應共負其責，均成立共同

正犯各等旨。核其論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

觀之推測，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

意旨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或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誤，自不容

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

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者而

言。至想像競合犯之一行為，雖亦包括自然意義之數行為，

惟須該數行為間具有完全或局部重疊，抑或行為之著手階段

可認為同一者，方屬之。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

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

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一罪一罰。

原判決已敘明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各次犯行，日期均有

所區隔，每次各有上山再下山之一趟完整行程，客觀上竊取

林木之行為有別，顯非出於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或行為有局

部重疊，每次均係各該參與者分別起意先後為之，是上訴人

所犯上開10罪，應分論併罰等情。復載敘附表一編號8該

次，係依憑上訴人於民國107年4月28日（20：21：47）與邱

建中之通訊監察譯文關於鋸得該1塊長1.1公尺，重約250公

斤檜木之內容，對照邱建中之中華郵政帳戶存摺內頁於107

年4月30日匯入4萬元之交易明細，佐以邱建中、柯石山供承

並指認現場之編號35、36照片等卷證，而認定該次係於107

年4月25日至29日間，由邱建中、柯石山及5名不詳外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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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花蓮縣和平溪上游之南溪深山處（下稱白水流域）取

得上開檜木1塊，而上訴人則支付現金1萬元並匯款4萬元給

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另附表一編號9該次，則係綜合上訴

人之不利己供述、柯石山之自白，佐以邱建中前揭郵局帳戶

於107年5月7日匯入3萬元之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相互印

證、斟酌取捨後，而認定上訴人於107年5月1日至4日間，另

由邱建中、柯石山及4名不詳外籍移工上山，在同上白水流

域之和平溪上游第12、35林班地，取得檜木1塊約100公斤，

而上訴人則匯款3萬元給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從而上開2次

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等旨。所為論斷，

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

判斷，據以認定上訴人之上開犯行，且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

之情形，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等

違誤，亦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五、刑之量定及酌定應執行之刑期，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

量範疇。又同案之共同正犯參與犯罪情節等量刑所審酌情狀

互有不同，均無從比附援引據而指摘量刑不當。原判決已說

明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於本案為最核心角色，

委請原住民並招募外籍移工，從事竊取國家珍貴林木牟利，

得手8次、未遂2次，造成宜蘭、花蓮交界處國有林地之貴重

檜木損失或危險，於國家林產之法益保護有所危害，雖僅竊

取倒伏之林木，而非直接盜伐林木，對山林損害程度較輕，

然其參與情節最深，所得林木轉售之不法利益皆由其獨享，

及僅承認若干客觀事實之犯後態度，兼衡上訴人有重利前案

執行有期徒刑完畢之紀錄、自陳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房屋

仲介、已離婚須扶養母親及2名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

一切情狀，而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既未逾越處斷刑及刑法

第51條第5款、第7款之範圍，且無違公平正義情形，並未違

背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原審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

使，亦不得指為違法。又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

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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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

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原

判決未對上訴人酌減其刑，無違公平正義，亦無違法可指。

六、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謂：原判決未將附表一

編號8論以未遂罪，亦未將附表一編號8、9論以1罪，均屬違

法；且伊犯後態度良好，配合調查，所犯各罪原判決未適用

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亦屬違法等語。經核均係徒憑己

見，對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爭執，並

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自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此部分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與法

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

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梁宏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俊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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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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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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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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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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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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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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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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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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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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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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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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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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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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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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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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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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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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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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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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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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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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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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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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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9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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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7月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原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54、38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翁勝義部分之不當有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 10所示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其中編號4、10為未遂）各罪刑，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2月，科罰金新臺幣（下同）520萬元，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暨相關沒收、追徵。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竊取行為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是否已移入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為標準。如行為人已將他人之物移歸自己所持，即應認竊取行為已既遂，然行為人是否破壞原持有狀態，並進而建立自己持有支配狀態，應審酌行為人之具體手法、竊取標的之重量大小，及其所處現場環境等節，為個案上不同之判斷，已著手破壞或改變原支配狀態，並不必然等於行為人自己持有支配關係已產生而達既遂。原判決已說明本案上訴人與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邱建中等人並非砍伐生長中林木（檜木），而是將倒伏林木以人力、繩索等工具移至溪流中，讓林木順流而下後，再搬運上車載離下游現場，是以，當上訴人等進入上游林區，搜尋並物色得欲竊取之大型倒伏林木，且開始進行移置時，已然對森林主產物遭竊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應認其等已著手於行竊該等倒伏林木，並破壞原有林木所在狀態，但此時因林木體積巨大而非人力可進行搬運，其等選擇讓林木順流而下，即與已將竊得林木搬運上車而能持續載運離開現場之既遂情形不同（如上車後甫起運即適遇員警盤查，仍屬既遂）。本案須視順流而下之林木是否有遇天然環境障礙及上訴人等能否排除障礙而定，如無障礙或上訴人等已排除障礙，上訴人等方能自下游處取得順流而下之林木，而建立自己之持有支配關係，倘中途遇到天然環境因素之障礙，如卡在石縫或被水流吸住仍卡在國有林地範圍內溪流中，且上訴人等未能加以排除，此時與林木初始倒伏在上游林區或溪裡之原始狀態類同，且仍在森林內，上訴人等仍無法在下游處進行搬運，自應認定上訴人等仍未能實際持有支配該等卡在溪流中之林木，該等林木既然尚未移歸上訴人等所持有，其等該次竊取林木之犯行，依據前揭說明，尚屬障礙未遂等旨；復就所確認之事實，敘明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9共8次，均有至少2人以上實際上山竊取倒伏之檜木，且已順流而下致令其等得以用車輛運送至倉庫給上訴人，上訴人並已支付對價，核上訴人該8次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1項第4款、第6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另就附表一編號4、10共2次，邱建中、柯石山（以上2人均經判刑確定）雖已著手於將竊取之檜木推入溪流中，但未能排除環境障礙致檜木無法順流而下，亦尚未使用車輛在下游處接應，上訴人等就此2次之犯行仍止於未遂，是上訴人該2次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2項、第1項第4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未遂罪。又上訴人與實際上山之邱建中等人共同竊取國有林地內倒伏檜木之犯罪模式，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載共10次，其中8次得手檜木上訴人已支付對價，另2次因未能得手而未支付對價，從而上訴人雖均未陪同上山，然該10次犯行於事前、事中皆有參與、謀劃而應共負其責，均成立共同正犯各等旨。核其論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或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誤，自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者而言。至想像競合犯之一行為，雖亦包括自然意義之數行為，惟須該數行為間具有完全或局部重疊，抑或行為之著手階段可認為同一者，方屬之。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一罪一罰。原判決已敘明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各次犯行，日期均有所區隔，每次各有上山再下山之一趟完整行程，客觀上竊取林木之行為有別，顯非出於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或行為有局部重疊，每次均係各該參與者分別起意先後為之，是上訴人所犯上開10罪，應分論併罰等情。復載敘附表一編號8該次，係依憑上訴人於民國107年4月28日（20：21：47）與邱建中之通訊監察譯文關於鋸得該1塊長1.1公尺，重約250公斤檜木之內容，對照邱建中之中華郵政帳戶存摺內頁於107年4月30日匯入4萬元之交易明細，佐以邱建中、柯石山供承並指認現場之編號35、36照片等卷證，而認定該次係於107年4月25日至29日間，由邱建中、柯石山及5名不詳外籍移工，在花蓮縣和平溪上游之南溪深山處（下稱白水流域）取得上開檜木1塊，而上訴人則支付現金1萬元並匯款4萬元給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另附表一編號9該次，則係綜合上訴人之不利己供述、柯石山之自白，佐以邱建中前揭郵局帳戶於107年5月7日匯入3萬元之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而認定上訴人於107年5月1日至4日間，另由邱建中、柯石山及4名不詳外籍移工上山，在同上白水流域之和平溪上游第12、35林班地，取得檜木1塊約100公斤，而上訴人則匯款3萬元給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從而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等旨。所為論斷，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據以認定上訴人之上開犯行，且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等違誤，亦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五、刑之量定及酌定應執行之刑期，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又同案之共同正犯參與犯罪情節等量刑所審酌情狀互有不同，均無從比附援引據而指摘量刑不當。原判決已說明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於本案為最核心角色，委請原住民並招募外籍移工，從事竊取國家珍貴林木牟利，得手8次、未遂2次，造成宜蘭、花蓮交界處國有林地之貴重檜木損失或危險，於國家林產之法益保護有所危害，雖僅竊取倒伏之林木，而非直接盜伐林木，對山林損害程度較輕，然其參與情節最深，所得林木轉售之不法利益皆由其獨享，及僅承認若干客觀事實之犯後態度，兼衡上訴人有重利前案執行有期徒刑完畢之紀錄、自陳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房屋仲介、已離婚須扶養母親及2名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既未逾越處斷刑及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之範圍，且無違公平正義情形，並未違背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原審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亦不得指為違法。又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原判決未對上訴人酌減其刑，無違公平正義，亦無違法可指。
六、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謂：原判決未將附表一編號8論以未遂罪，亦未將附表一編號8、9論以1罪，均屬違法；且伊犯後態度良好，配合調查，所犯各罪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亦屬違法等語。經核均係徒憑己見，對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爭執，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此部分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梁宏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俊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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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

年7月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原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案號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54、388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

    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翁勝義部分之不當有罪判

    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 

    10所示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其中編號4、10為未遂）

    各罪刑，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2月，科罰金新臺幣（下

    同）520萬元，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暨相關沒收、

    追徵。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竊取行為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是否已移入自己

    實力支配之下為標準。如行為人已將他人之物移歸自己所持

    ，即應認竊取行為已既遂，然行為人是否破壞原持有狀態，

    並進而建立自己持有支配狀態，應審酌行為人之具體手法、

    竊取標的之重量大小，及其所處現場環境等節，為個案上不

    同之判斷，已著手破壞或改變原支配狀態，並不必然等於行

    為人自己持有支配關係已產生而達既遂。原判決已說明本案

    上訴人與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邱建中等人並非砍伐生長中

    林木（檜木），而是將倒伏林木以人力、繩索等工具移至溪

    流中，讓林木順流而下後，再搬運上車載離下游現場，是以

    ，當上訴人等進入上游林區，搜尋並物色得欲竊取之大型倒

    伏林木，且開始進行移置時，已然對森林主產物遭竊製造法

    所不容許之風險，應認其等已著手於行竊該等倒伏林木，並

    破壞原有林木所在狀態，但此時因林木體積巨大而非人力可

    進行搬運，其等選擇讓林木順流而下，即與已將竊得林木搬

    運上車而能持續載運離開現場之既遂情形不同（如上車後甫

    起運即適遇員警盤查，仍屬既遂）。本案須視順流而下之林

    木是否有遇天然環境障礙及上訴人等能否排除障礙而定，如

    無障礙或上訴人等已排除障礙，上訴人等方能自下游處取得

    順流而下之林木，而建立自己之持有支配關係，倘中途遇到

    天然環境因素之障礙，如卡在石縫或被水流吸住仍卡在國有

    林地範圍內溪流中，且上訴人等未能加以排除，此時與林木

    初始倒伏在上游林區或溪裡之原始狀態類同，且仍在森林內

    ，上訴人等仍無法在下游處進行搬運，自應認定上訴人等仍

    未能實際持有支配該等卡在溪流中之林木，該等林木既然尚

    未移歸上訴人等所持有，其等該次竊取林木之犯行，依據前

    揭說明，尚屬障礙未遂等旨；復就所確認之事實，敘明就附

    表一編號1至3、5至9共8次，均有至少2人以上實際上山竊取

    倒伏之檜木，且已順流而下致令其等得以用車輛運送至倉庫

    給上訴人，上訴人並已支付對價，核上訴人該8次所為，均

    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1項第4款、第6款之竊取

    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另就附表一編號4、10共2次，邱建中

    、柯石山（以上2人均經判刑確定）雖已著手於將竊取之檜

    木推入溪流中，但未能排除環境障礙致檜木無法順流而下，

    亦尚未使用車輛在下游處接應，上訴人等就此2次之犯行仍

    止於未遂，是上訴人該2次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

    條第3項、第2項、第1項第4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未遂

    罪。又上訴人與實際上山之邱建中等人共同竊取國有林地內

    倒伏檜木之犯罪模式，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載共10次，

    其中8次得手檜木上訴人已支付對價，另2次因未能得手而未

    支付對價，從而上訴人雖均未陪同上山，然該10次犯行於事

    前、事中皆有參與、謀劃而應共負其責，均成立共同正犯各

    等旨。核其論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

    測，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意旨所

    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或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誤，自不容任意指

    摘為違法。

四、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行

    ，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

    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者而言。

    至想像競合犯之一行為，雖亦包括自然意義之數行為，惟須

    該數行為間具有完全或局部重疊，抑或行為之著手階段可認

    為同一者，方屬之。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

    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

    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一罪一罰。原判

    決已敘明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各次犯行，日期均有所區

    隔，每次各有上山再下山之一趟完整行程，客觀上竊取林木

    之行為有別，顯非出於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或行為有局部重

    疊，每次均係各該參與者分別起意先後為之，是上訴人所犯

    上開10罪，應分論併罰等情。復載敘附表一編號8該次，係

    依憑上訴人於民國107年4月28日（20：21：47）與邱建中之

    通訊監察譯文關於鋸得該1塊長1.1公尺，重約250公斤檜木

    之內容，對照邱建中之中華郵政帳戶存摺內頁於107年4月30

    日匯入4萬元之交易明細，佐以邱建中、柯石山供承並指認

    現場之編號35、36照片等卷證，而認定該次係於107年4月25

    日至29日間，由邱建中、柯石山及5名不詳外籍移工，在花

    蓮縣和平溪上游之南溪深山處（下稱白水流域）取得上開檜

    木1塊，而上訴人則支付現金1萬元並匯款4萬元給邱建中作

    為對價等情；另附表一編號9該次，則係綜合上訴人之不利

    己供述、柯石山之自白，佐以邱建中前揭郵局帳戶於107年5

    月7日匯入3萬元之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

    捨後，而認定上訴人於107年5月1日至4日間，另由邱建中、

    柯石山及4名不詳外籍移工上山，在同上白水流域之和平溪

    上游第12、35林班地，取得檜木1塊約100公斤，而上訴人則

    匯款3萬元給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從而上開2次犯行，犯意

    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等旨。所為論斷，乃原審本諸

    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據以

    認定上訴人之上開犯行，且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並

    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等違誤，亦不

    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五、刑之量定及酌定應執行之刑期，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

    量範疇。又同案之共同正犯參與犯罪情節等量刑所審酌情狀

    互有不同，均無從比附援引據而指摘量刑不當。原判決已說

    明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於本案為最核心角色，

    委請原住民並招募外籍移工，從事竊取國家珍貴林木牟利，

    得手8次、未遂2次，造成宜蘭、花蓮交界處國有林地之貴重

    檜木損失或危險，於國家林產之法益保護有所危害，雖僅竊

    取倒伏之林木，而非直接盜伐林木，對山林損害程度較輕，

    然其參與情節最深，所得林木轉售之不法利益皆由其獨享，

    及僅承認若干客觀事實之犯後態度，兼衡上訴人有重利前案

    執行有期徒刑完畢之紀錄、自陳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房屋

    仲介、已離婚須扶養母親及2名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

    一切情狀，而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既未逾越處斷刑及刑法

    第51條第5款、第7款之範圍，且無違公平正義情形，並未違

    背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原審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

    使，亦不得指為違法。又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

    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

    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

    ，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原判

    決未對上訴人酌減其刑，無違公平正義，亦無違法可指。

六、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謂：原判決未將附表一

    編號8論以未遂罪，亦未將附表一編號8、9論以1罪，均屬違

    法；且伊犯後態度良好，配合調查，所犯各罪原判決未適用

    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亦屬違法等語。經核均係徒憑己

    見，對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爭執，並

    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自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此部分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與法

    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

    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梁宏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俊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930號

上  訴  人  翁勝義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7月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原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54、38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翁勝義部分之不當有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 10所示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其中編號4、10為未遂）各罪刑，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2月，科罰金新臺幣（下同）520萬元，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暨相關沒收、追徵。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竊取行為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是否已移入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為標準。如行為人已將他人之物移歸自己所持，即應認竊取行為已既遂，然行為人是否破壞原持有狀態，並進而建立自己持有支配狀態，應審酌行為人之具體手法、竊取標的之重量大小，及其所處現場環境等節，為個案上不同之判斷，已著手破壞或改變原支配狀態，並不必然等於行為人自己持有支配關係已產生而達既遂。原判決已說明本案上訴人與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邱建中等人並非砍伐生長中林木（檜木），而是將倒伏林木以人力、繩索等工具移至溪流中，讓林木順流而下後，再搬運上車載離下游現場，是以，當上訴人等進入上游林區，搜尋並物色得欲竊取之大型倒伏林木，且開始進行移置時，已然對森林主產物遭竊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應認其等已著手於行竊該等倒伏林木，並破壞原有林木所在狀態，但此時因林木體積巨大而非人力可進行搬運，其等選擇讓林木順流而下，即與已將竊得林木搬運上車而能持續載運離開現場之既遂情形不同（如上車後甫起運即適遇員警盤查，仍屬既遂）。本案須視順流而下之林木是否有遇天然環境障礙及上訴人等能否排除障礙而定，如無障礙或上訴人等已排除障礙，上訴人等方能自下游處取得順流而下之林木，而建立自己之持有支配關係，倘中途遇到天然環境因素之障礙，如卡在石縫或被水流吸住仍卡在國有林地範圍內溪流中，且上訴人等未能加以排除，此時與林木初始倒伏在上游林區或溪裡之原始狀態類同，且仍在森林內，上訴人等仍無法在下游處進行搬運，自應認定上訴人等仍未能實際持有支配該等卡在溪流中之林木，該等林木既然尚未移歸上訴人等所持有，其等該次竊取林木之犯行，依據前揭說明，尚屬障礙未遂等旨；復就所確認之事實，敘明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9共8次，均有至少2人以上實際上山竊取倒伏之檜木，且已順流而下致令其等得以用車輛運送至倉庫給上訴人，上訴人並已支付對價，核上訴人該8次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1項第4款、第6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另就附表一編號4、10共2次，邱建中、柯石山（以上2人均經判刑確定）雖已著手於將竊取之檜木推入溪流中，但未能排除環境障礙致檜木無法順流而下，亦尚未使用車輛在下游處接應，上訴人等就此2次之犯行仍止於未遂，是上訴人該2次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2項、第1項第4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未遂罪。又上訴人與實際上山之邱建中等人共同竊取國有林地內倒伏檜木之犯罪模式，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載共10次，其中8次得手檜木上訴人已支付對價，另2次因未能得手而未支付對價，從而上訴人雖均未陪同上山，然該10次犯行於事前、事中皆有參與、謀劃而應共負其責，均成立共同正犯各等旨。核其論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或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誤，自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者而言。至想像競合犯之一行為，雖亦包括自然意義之數行為，惟須該數行為間具有完全或局部重疊，抑或行為之著手階段可認為同一者，方屬之。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一罪一罰。原判決已敘明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各次犯行，日期均有所區隔，每次各有上山再下山之一趟完整行程，客觀上竊取林木之行為有別，顯非出於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或行為有局部重疊，每次均係各該參與者分別起意先後為之，是上訴人所犯上開10罪，應分論併罰等情。復載敘附表一編號8該次，係依憑上訴人於民國107年4月28日（20：21：47）與邱建中之通訊監察譯文關於鋸得該1塊長1.1公尺，重約250公斤檜木之內容，對照邱建中之中華郵政帳戶存摺內頁於107年4月30日匯入4萬元之交易明細，佐以邱建中、柯石山供承並指認現場之編號35、36照片等卷證，而認定該次係於107年4月25日至29日間，由邱建中、柯石山及5名不詳外籍移工，在花蓮縣和平溪上游之南溪深山處（下稱白水流域）取得上開檜木1塊，而上訴人則支付現金1萬元並匯款4萬元給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另附表一編號9該次，則係綜合上訴人之不利己供述、柯石山之自白，佐以邱建中前揭郵局帳戶於107年5月7日匯入3萬元之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而認定上訴人於107年5月1日至4日間，另由邱建中、柯石山及4名不詳外籍移工上山，在同上白水流域之和平溪上游第12、35林班地，取得檜木1塊約100公斤，而上訴人則匯款3萬元給邱建中作為對價等情，從而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等旨。所為論斷，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據以認定上訴人之上開犯行，且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等違誤，亦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五、刑之量定及酌定應執行之刑期，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又同案之共同正犯參與犯罪情節等量刑所審酌情狀互有不同，均無從比附援引據而指摘量刑不當。原判決已說明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於本案為最核心角色，委請原住民並招募外籍移工，從事竊取國家珍貴林木牟利，得手8次、未遂2次，造成宜蘭、花蓮交界處國有林地之貴重檜木損失或危險，於國家林產之法益保護有所危害，雖僅竊取倒伏之林木，而非直接盜伐林木，對山林損害程度較輕，然其參與情節最深，所得林木轉售之不法利益皆由其獨享，及僅承認若干客觀事實之犯後態度，兼衡上訴人有重利前案執行有期徒刑完畢之紀錄、自陳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房屋仲介、已離婚須扶養母親及2名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既未逾越處斷刑及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之範圍，且無違公平正義情形，並未違背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原審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亦不得指為違法。又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原判決未對上訴人酌減其刑，無違公平正義，亦無違法可指。

六、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謂：原判決未將附表一編號8論以未遂罪，亦未將附表一編號8、9論以1罪，均屬違法；且伊犯後態度良好，配合調查，所犯各罪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亦屬違法等語。經核均係徒憑己見，對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爭執，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此部分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梁宏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俊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3　　日



